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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8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	整改任务
	《自治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》要求，2025年前完成钢铁、焦化及65 蒸吨/小时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，赤峰市2家钢铁企业、2家焦化企业、78台65蒸吨/小时以上燃煤锅炉需要进行改造。督察发现，全市仅完成8台65蒸吨/小时以上燃煤锅炉改造，25台未开工，45台整体施工进度仅为58%。

	责任单位
	林西县党委和政府

	整改目标
	2025年底前完成林西县辖区内4台65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工作。

	整改措施
	1）2025年3月底前制定65蒸吨/时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计划，细化辖区内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进度要求，报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建局备案。
（2）建立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台账，及时调度督办，推动辖区内65蒸吨/时以上燃煤锅炉2025年12月底前完成改造。
（3）县生态环境局、县住建局充分发挥行业监管作用，强化督促指导，推动相关旗县区加快改造进度。

	完成情况
	林西县涉及65蒸吨/小时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改造任务共计4台，分别为林西县恒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3台130蒸吨/小时燃煤锅炉、内蒙古佰惠生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台100蒸吨/小时燃煤锅炉。
林西县恒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于2023年开始进行脱硫除尘超低排放改造工作，于2025年进行脱销超低排放改造工作。内蒙古佰惠生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底开始进场施工进行超低改造，现上述两家企业均已完成改造。




